
 

投  訴  警  方  獨  立  監  察  委  員  會  秘  書  處

2005 年  度  環  保  報  告  

 
 

引  言  

本  報  告  旨  在  闡  述  投  訴  警  方  獨  立  監  察  委  員  會  （  警  監  會  ） 秘  書  處

的  環  保  政  策  ，  以  及  二  零  零  五  年  的  環  保  工  作  表  現  。  

警  監  會  是  一  個  獨  立  組  織  ， 委  員  由  行  政  長  官  委  任  。 警  監  會  的  主

要  職  能  ，  是  監  察  和  覆  檢  香  港  警  務  處  投  訴  警  察  課  就  市  民  投  訴  

警  察  個  案  進  行  的  調  查  工  作  。   

警  監  會  設  有  全  職  的  秘  書  處  ，  內  有  秘  書  長  一  名  及  2 1  名  一  般  職

系  人  員  和  一  名  擔  任  警  監  會  法  律  顧  問  的  高  級  政  府  律  師  。  秘  書

處  的  主  要  職  責  ，  是  仔  細  審  閱  投  訴  警  察  課  提  交  的  所  有  投  訴  調

查  報  告  ， 確  保  每  宗  個  案  都  經  過  徹  底  而  公  正  的  調  查  ， 然  後  才  把

報  告  提  交  警  監  會  委  員  通  過  。   

在  秘  書  長  和  副  秘  書  長  監  察  下  ，  有  三  組  人  員  專  責  審  核  投  訴  的  

調  查  工  作  。 每  組  均  有  高  級  助  理  秘  書  長  和  助  理  秘  書  長  各  一  名  。

第  四  組  ， 即  規  劃  及  支  援  組  ， 由  一  名  高  級  助  理  秘  書  長  和  1 3  名  行

政  、  文  書  和  秘  書  職  系  人  員  組  成  ，  負  責  一  般  行  政  、  研  究  、  宣  傳

和  其  他  支  援  服  務  。  

 環  保  目  標  與  政  策  

警  監  會  秘  書  處  支  持  政  府  的  環  境  改  善  工  作  ， 並  採  取  下  列  措  施  ，

致  力  保  護  環  境  ：  

 遵  守  有  關  的  環  保  法  例  ；   

 促  使  有  效  率  地  使  用  資  源  ；   

 減  少  廢  物  及  環  境  污  染  物  ；   

 改  善  秘  書  處  的  環  境  狀  況  ；  以  及   

 定  期  覆  檢  現  有  的  環  保  措  施  ，  使  環  保  工  作  更  有  成  效  。   

  



環  保  措  施  

警  監  會  秘  書  處  的  工  作  ， 主  要  是  以  辦  公  室  為  基  地  的  工  作  。 在  執

行  其  工  作  時  ，  秘  書  處  採  取  了  下  列  的  環  保  措  施  ：  

  

 

 

(  甲  )  節  約  用  紙  

o  使  用  可  作  雙  面  打  印  的  影  印  機  ；   

o  使  用  普  通  紙  傳  真  機  ；   

o  利  用  已  使  用  紙  張  的  空  白  背  頁  草  擬  文  件  ，  印  刷  及

影  印  ；   

o  雙  面  印  刷  ；   

o  盡  量  利  用  電  子  郵  件  代  替  便  箋  及  傳  真  文  件  傳  遞  訊

息 ；   

o  除  非  絕  對  需  要  以  紙  張  作  文  件  記  錄  存  檔  ，  否  則  避

免  打  印  電  子  郵  件  ；   

o  採  用  便  箋  的  電  子  範  本  ，  避  免  預  先  印  製  的  文  件  ；

o  盡  量  減  少「 薄  紙  副  本 」及  供  會  議  使  用  的  參  考  文  件  的

印  製  數  量  ；   

o  傳  真  時  避  免  使  用  引  頁  ；   

o  文  件  傳  真  後  避  免  再  發  出  正  本  ；   

o  向  決  策  局  /  部  門  發  送  非  機  密  文  件  時  不  用  信  封  ；  

o  發  出  電  子  節  日  賀  卡  ；   

o  盡  量  少  作  影  印  ，  以  傳  閱  方  式  代  替  分  發  通  告  或  其

他  文  件  的  影  印  本  供  個  人  保  存  ；   

o  製  作  光  碟  形  式  的  年  報  ，  以  代  替  印  刷  本  ；  以  及   

o  在  警  監  會  網  頁  上  載  報  告  及  文  件  供  公  眾  閱  覽  ，  以

減  少  打  印  本  。   

 

 

(  乙  )  節  約  能  源  

o  關  掉  無  人  使  用  辦  公  室  的  電  燈  和  設  備  ；   

o  在  午  膳  時  間  和  下  班  後  進  行  例  行  檢  查  ，  確  保  所  有

不  必  要  的  照  明  裝  置  和  設  備  均  已  關  掉  ；   



o  關  掉  靠  近  窗  邊  且  有  足  夠  天  然  光  線  照  射  的  地  方  的

照  明  設  備  ；   

o  在  電  燈  開  關  掣  附  近  貼  上  「 節  約  能  源 」  的  標  貼  ，  提

示  員  工  在  辦  公  室  沒  人  使  用  時  關  掉  照  明  設  備  ；   

o  使  用  省  電  燈  泡 ；   

o  如  需  更  換  顯  示  器  ，  以  液  晶  體  顯  示  器  取  代  陰  極  射

線  管  顯  示  器  ；  以  及   

o  節  約  使  用  空  調  及  盡  量  維  持  辦  公  室  的  室  內  溫  度  在

攝  氏  2 5 . 5  度 。   

 
 

(  丙  )  減  少  耗  用  物  料  

o  重  複  使  用  信  封  及  暫  用  檔  案  夾  ；   

o  收  集  已  使  用  紙  張  供  草  擬  文  件  及  印  刷  用  ；  以  及   

o  使  用  可  更  換  筆  芯  的  原  子  筆  。   

 

 

(  丁  )  環  保  採  購  措  施  

o  購  買  符  合  環  保  標  準  的  產  品  ，  例  如  再  造  紙  、  可  更

換  筆  芯  的  原  子  筆  和  稀  釋  液  ；  以  及   

o  購  買  節  省  能  源  的  影  印  機  和  使  用  普  通  紙  的  傳  真  

機  。   

 
 

(  戊  )  健  康  工  作  環  境  

o  在  辦  公  室  內  嚴  禁  吸  煙  ；   

o  在  辦  公  室  擺  設  盆  栽 ，  美  化  環  境 ；   

o  定  期  清  洗  地  氈  ；   

o  定  期  清  潔  室  內  通  風  管  道  ，  以  保  持  空  氣  清  新  流  

通  ；   

o  在  茶  房  安  裝  濾  水  器  ；  以  及   

o  保  持  辦  公  室  整  齊  清  潔  。   

 
 

(  己  )  其  他  措  施  

o  定  期  傳  閱  秘  書  處  的  環  保  指  引  ；   

o  提  供  廢  紙  收  集  箱  來  收  集  廢  紙  及  安  排  承  辦  商  定  期

收  集  廢  紙  作  循  環  再  用  ；  以  及   



o  收  集  用  完  的  打  印  機  炭  粉  盒  ，  以  供  循  環  再 造  。   

成  效  

警  監  會  秘  書  處  在  推  行  上  述  的  環  保  措  施  方  面  頗  見  成  效  。  在  秘  

書  處  職  員  環  保  意  識  提  昇  及  衷  誠  合  作  下  ，  警  監  會  秘  書  處  的  資  

源  ，  尤  其  是  紙  張  及  電  力  ，  都  能  有  效  率  及  恰  當  地  使  用  。   

 展  望  

未  來  ， 警  監  會  秘  書  處  會  繼  續  致  力  推  展  和  改  善  其  環  保  措  施  ， 以

及  提  高  秘  書  處  職  員  的  環  保  意  識  。  

 查  詢  

如  對  本  報  告  有  任  何  意  見  或  查  詢  ，  歡  迎  透  過  下  列  途  徑  向  我  們  

提  出  ：  

  

郵  寄  :  
香  港  灣  仔  告  士  打  道  5 6  號  東  亞  銀  行  港  灣  

中  心  1 0  樓  

傳  真  :  2525  80 42   

電  郵  :  i p c c enq@ ipc c . gov . hk  

  

 


